附件1
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研制
与推广应用
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政策目标
为支持我市制造业企业加快研制并推广应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根据《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粤府〔2021〕21号），对符合条件的装备产品，实现销售后，按首台（套）装备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奖励给研制企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促进一批重大技术装备实现进口替代。 
二、支持对象、方式和标准  

——对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要求的装备产品，实现销售后对研制企业进行奖励，原则上按单台（套）装备售价（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产品销售额）的30%给予奖励，成套装备奖励最高不超过900万元/套，单台装备、单批总成或核心部件奖励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台（批）。 
——对符合《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要求的装备产品，实现销售后对研制企业进行奖励，原则上按单台（套）装备售价（总成或核心部件按首批次产品销售额）的30%给予奖励，成套装备奖励最高不超过700万元/套，单台装备、单批总成或核心部件奖励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台（批）。
优先支持符合目录要求且属于高端数控机床、海工装备、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机器人及增材制造、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高端医疗装备、新能源装备等9大领域的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及其关键配套基础件。   

三、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应是在珠海市内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

（二）申报产品应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9年版）》或《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9年版）》的最末级目录相对应的产品，且已实现销售（申报产品的最终用户单位和申报单位应不存在股权控制关系）。  

（三）申报产品应具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已授权发明专利，不得为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专利内容必须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密切相关）。

（四）成套装备产品的自主化率（即成套装备产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采购国产化的设备及部件价值量占整套装备价值量的比例）必须达到70%以上。

（五）同一申报单位申报多个产品的，所用专利应不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

（六）同一申报单位申报系列产品的，每个装备产品应有重大技术创新。  
（七）申报产品售价（首批次总成或核心部件产品销售额） 应在333.34万元以上。
（八）申报产品付款率（银行付款凭证与售价的比值）不低于70%。





四、申报材料    
   
1.信用承诺书（附件2）。应包括材料真实性、近5年来在专项资金申报、管理、使用过程中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和未重复申报等内容。
2.项目申请表（附件3）。
3.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4.装备研制企业和用户在2014年10月之后签订的销售合同（包含技术合同，如无单独技术合同，则应提供能够反映装备技术要求、核心技术参数的佐证材料）复印件。（请先填写附件4企业合同、发票信息汇总表，再提供佐证材料）
5.申报产品销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及相应的银行到账凭证复印件。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或装备产品为出口产品的，可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中所列装备产品名称应与申报装备产品名称一致（如不一致应提供相应佐证材料，发票内容为外文的，需翻译成中文）。（请先填写附件4企业合同、发票信息汇总表，再提供佐证材料）
6.与申报产品直接对应的国家发明专利证书复印件，以及发明专利内容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的关联性说明。    
7.与销售合同对应的装备产品实际用户使用报告复印件。

8.装备产品彩色照片（包括设备全貌和铭牌）。
9.省级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2019年度或之后出具的规范性、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品检测报告复印件（应加盖“CMA”或“CAL”或“CNAS”等省级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标识），对目录要求的全部性能技术参数进行检测，且检测结果符合要求（船舶、海工装备、通用航空、轨道交通等装备产品应提供行业内公认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如省级以上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暂时无法出具检测报告的，申报单位应予以说明，并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和其它质量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为外文的，需翻译成中文。出具检测报告所发生费用的发票复印件和现场检测的照片或视频佐证材料，同时提供检测机构资质及相关介绍（包括检测机构资质说明，检测许可范围等）。   
10.2019年度或之后出具的与申报产品核心技术密切对应的技术查新报告复印件，或其他可说明装备产品技术先进性和创新性的其他材料（新产品鉴定材料、科技成果鉴定材料等）。
11.装备产品立项和研发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含立项报告、研发过程、研发经费支出等内容）。   
12.成套装备产品需填报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清单（见附件5-1）和进口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明细表（见附件5-2），并提供进口主要设备、关键零部件及系统的合同、发票等证明材料。

13.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见附件6）。

14.申报产品存在关联交易的，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相应说明（包括交易双方（多方）股权结构等关联情况、交易产品价格公允性说明），不得虚报产品价格，并签署价格真实性承诺函。
15.申报产品付款率的说明及其佐证材料。
16.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包含经办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文件（当经办人为法定代表人时）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当经办人为非法定代表人时）。
申报材料统一采用A4纸双面打印或复印；必须编制页码、目录，装订成册（胶装），加盖公章（含骑缝章）。提供复印件的，要注明“此件由我公司（单位）提供，与原件相符，对其真实性负责”字样。若申报材料中存在字迹模糊、无法辨别的内容，其责任及后果由申报单位自行承担。
五、其他说明

（一）“首批次”是指用户首次使用的同品种、同技术规格参数、同批签订合同、同批生产交付的装备产品。
工信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9年版）》见：https://www.miit.gov.cn/jgsj/zbes/wjfb/art/2020/art_48540fba42264fc896b33e07491b863d.html  
《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19年版）》见：http://gdii.gd.gov.cn/zxzb3257/content/post_2596971.html。

（二）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管理办法（试行）》（粤财预〔2018〕283号），省级财政资金项目库是指为促进预算科学精准编制和规范高效执行，对预算项目的提前研究谋划、评审论证、入库储备、排序优选等工作进行规范化、程序化管理的数据库。相关企业可根据申报通知要求，自愿申请纳入项目库。项目入库不等同于承诺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三）获得资金补助的单位应积极配合后续项目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审计等工作。发现在资金申报和使用管理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